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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发改价格〔2022〕 3 号

各区县、西咸新区、各开发区发改部门,西咸新区市场监督管理

局:

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《关于继续做好清理规范政府定价经营

服务性收费工作的通知》、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《关于继续

做好清理规范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的通知》要求,依据《陕

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<陕西省定价目录>的通知》(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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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改价格〔2021)1834 号) 及《陕西省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

收费目录清单(2022版) 》,我委制定了《西安市政府定价的经

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(2022年版) 》(以下简称《目录清单》),

现予公布.《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对<西安市政府定价的

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>进行动态调整的通知》市发改价格发

〔2020〕 24号) 同时废止.

《目录清单》实行动态调整。我委将根据法律、行政法规和

有关政策规定,适时更新《目录清单》相关内容,并通过门户网

站向社会公布,接受社会监督.

附件: 西安市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(2022

年版)

西安市发展和改哺裂员会

2022.年ts评27日

抄送 : 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1月2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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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发改价格〔2022〕 3号附件

西安市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(2022年版)
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时间: 2022年1月27日

类型 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文件 (文号) 定价部门 行业主管

部门
器墓

霞
审批

前置 节

定价方法 备 注

一、机动车停

放服务收费

公共文化、交通、体育、医

疗、教育等公共设施配套停

车场 ( 库、泊位 ), 具有垄

断经营特征停车场(库、泊
位 ) 收费

每30分钟1.0-4.0元,具体标准根据不同收费类区
、时段确定。 西安咸阳机场:室外小型机动车1
小时内每车次6元,1小时后每半小时增加3元,24
小时内最高限价60元;大型机动车1小时内每车次
10元,1小时后每半小时增加5元,24小时内最高
限价80元;室内小型机动车1小时内每车次7元,1
小时后每半小时增加3元,24小时内最高限价70元

.大型机动车1小时内每车次12元,1小时后每半

小时增加5元,24小时内最高限价96元.出租车每

车次收费5元。

《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

厅关于印发西安市城市

道路和停车场机动车停

车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

》 (市政办发 (2019)

14 号 ) 、 《关于西安咸

阳国际机场停车场收费

价格的复函》 ( 陕西咸

市监函 (2021)50号)

设区市、县

人民政府

西安市公

安局
否 否 否

准许成本

加合理收

益

政府投资建设 ( 设立) 的停

车场 (库、泊位 ) 收费

二、高速公路
清障救援服务

费

(一)拖车费
一类车400、二类车600、三类车900、四类车1200

、五类车1500;超过10公里后,空驶费5-13元/公

里,拖行费15-50元/公里(根据车型收费)
《西安市物价局西安市

交通运输局西安市公安

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路

清障施救服务收费监管

工作的通知》 (市物发

(2016)135号)

设区市人民

政府

西安市交

通运输局

是 否 否

准许成本
加合理收

益

《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西

安市交通运输局西安市公安局

关于城市道路清障施救服务收

费问题的通知》 (市发改发 (

2019)302号)规定,一般道路

和城市道路清障施救服务收费
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。

( 二) 吊车费
一类车1000、二类车1500、三类车2250、四类车

3000、五类车3750;超过30公里后,空驶费5-13
元/公里;吊车作业超过2小时,200-600元/小时
(根据车型收费)

是 否 否

三、汽车客运
站服务收费

(一)车辆站务基本服务收

费

一级客运站:一类收费标准为1.50元/人·次;二

类收费标准为1.00元/人·次;三类收费标准为
0.50元/人·次. 二级客运站:一类收费标准为
0.50元/人·次;二类收费标准为0.30元/人·次;

三类收费标准为0.20元/人·次.

《陕西省交通运输厅陕

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关于深化道路运输价格

改革的实施意见》 ( 陕

交发 (2020)59 号)

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

会西安市交通运输局

关于西安市汽车客运站

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(市发改价格 (2020)17

号 )

设区市、县

人民政府

西安市交

通运输局

否 否 否

准许成本
加合理收

益

依据《陕西省交通运输厅陕西

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深化

道路运输价格改革的实施意见

》 ( 陕交发 (2020)59 号 ),

《陕西省汽车客运站收费实施

细则》 (陕交发 (1997)107号)
文件自2020年10月1日起废止.
依据《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
会西安市交通运输局关于西

安市汽车客运站收费有关问题

的通知》(市发改价格(2020)

17号)规定:西安市客运站收费

目前暂维持现有标准不变。

(二)旅客基本服务收费

一、二级各类客运站售票金额在10元(不含10

元) 以下,旅客站务费统一按0.20元/票收取.三

级、四级汽车客运站旅客站务费不得超过0.20元/

票 。

否 否 否

四、污水处理

费

(一)居民污水处理费 0.95元/立方米

《西安市物价局关于我

市城区实行居民阶梯水

价制度有关问题的函》
市物函〔2015〕133号

设区市、县

人民政府

西安市水

务局

否 否 否

准许成本

加合理收

益

依据《西安市财政局西安市发
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公布全市

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
目录清单的通知》 ( 市财函 (
2021)1149号),西安市污水

处理费属行政事业性收费

(二)非居民污水处理费 1.42元/立方米 是 否 否

(三)特行污水处理费 0.90元/立方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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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西安市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(2022年版)
时间: 2022年1月27日

类型 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文件 (文号) 定价部门 行业主管

部门
器墓

是否
行政

审批

前置

是否
涉出

口环

带

定价方法 备注

五、生活垃圾

处理收费(按

经营服务性收

费管理的)

(一)居民生活垃圾处理收
费

2元/人·月 《在全省推行城市垃圾
处理收费制度促进垃圾
处理产业化的通知》

( 陕政发 (2002)57
号 ) ; 《西安市人民政
府办公厅关于转发西安
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
费实施意见的通知》

( 市政办发 (2005)71

号 )

设区市、县

人民政府

西安市城

市管理和

综合执法
局

否 否 否

准许成本

加合理收

益
(二)非居民生活垃圾处理

收费

包括国家机关、部队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工

业企业等)按在岗人数收取 ,1元/人月 ;餐饮业

按营业面积大小分为由1.2元/m2·月至0.8元/m2·

月五个收费标准,实行累进计费;旅店业按床位

数结合实际床位使用率由单位按月交纳3元/床·

月;集贸市场按摊位收取,零售摊位为1元/摊位·

天,批发摊位2元/摊位·天;其它商业网点按营业

面积大小区分为由0.8元/m2·月至0.3元/m2·月6个

收费标准,实行累进计费.

是 否 否

六、住房物业

管理费

物业服务费 : 多层住宅 (六层以下 ,含六层 ,) 一

级0.85元/平米·月、二级0.75元/平米月、三级

0.65元/平米·月、等外0.55元/平米·月(按基准

价可上浮不超过20%);高层住宅一级2.2元/平米

·月、二级1.9元/平米·月、三级1.5元/平米·月、

等外1.2元/平米·月; 机动车停放服务费 :按月

收费的,根据车型、停车场类别不同收费标准为

60-80元/车位·月;按次收费的,根据车型、停车

场类别不同收费标准为2.0-2.5元/车位·次(连续

停车每4小时为一次).非机动车及摩托车停放服

务费实行市场调节价。

《西安市物业服务收费

管理办法》 (市发改价

格 (2020)18号)

设区市、县

人民政府

西安市住
房与城乡
建设局

否 否 否
准许成本

加合理收

益

七、危险废物

处置费
医疗废物处置费

一级以上 (含一级) 的医院按实际使用床位 :2元

/日·床;诊部、诊所、卫生室按建筑面积划分实

地三个档次收费:建筑面积在100平方米(含100

平方米)以下的600元/年;建筑面积在100平方米

至200平方米 (含200平方米) 的2400元/年 ;建筑

面积在200平方米以上的2400元/年;个别门诊量

较大而床位数明显较少的专科医院和计划生育生

育技术服务、医学科研、教学、尸体检查等产生

医疗废物量不稳定的单位,参照2.7元/公斤的标

准,由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与产生单位按重量

协商确定。

《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

厅转发省物价局等部门

关于实行危险废物处置

收费制度促进危险废物

处置产业化意见的通知

》 ( 陕政办发 [2004]

72 号 ) 、 《西安市物价

局关于医疗废物处置收

费标准的复函》 ( 市物

函 (2004)290 号)

设区市人民

政府

西安市生

态环境局
是 否 否

准许成本
加合理收

益

说明 :

1.法律法规、定价目录明确规定实行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,自动进入本清单;法律、行政法规明确规定实行市场调节价,或不再列入定价目录的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,自动退出本清单;

2.水、电、暖、气,保障性住房、公租房租金等重要商品、运输价格、旅游、行政事业性、公益服务性收费项目不列入目录清单,仍按现行办法管理;

3.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根据价格领域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等改革进展,实行动态调整.


